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市场“四大安全”保障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全县实有市场主体29483户，其中，企业4703户，个体工商户24542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38户。餐饮类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数1661户，餐饮类食品摊贩证持证数254户。食品生产企业34户，食品生产小作坊140户，食品小摊贩39户，食品销售经营户1183户，仅预包装食品备案经营户1097户。全县共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44家。实有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223家，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227家，化妆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169家。在用特种设备总数1105台（其中锅炉8台，压力容器370台，电梯608台，起重机械59台，场内专用机动车辆44台，大型游乐设施8台），压力管道4条，氧气气瓶2899只，二氧化碳气瓶1748只，液化气瓶5523只。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工业产品安全随处可见，能否监管到位，事关群众安全满意度和生命财产安全。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十八项职能职责，每项职能职责的实施，主要依靠现有有执法权限在职人员通过开展各项行政执法日常监管及专项整治行动来实现，故设立市场“四大安全”保障工作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本单位上年市场“四大安全”保障工作情况，核算出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四大安全”保障工作经费2026年应支付328,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年度内支付本单位市场“四大安全”保障工作经费。
资金安排情况

1.支付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专项经费30,000.00元。

2.支付重要工业产品监管专项经费10,000.00元；

3.支付计量工作保障经费10,000.00元；

4.支付医疗器械安全监管专项工作经费10,000.00元；

5.支付化妆品安全监管专项工作经费10,000.00元；

6.支付食品安全监管专项经费178,000.00元；

7.支付药品安全监管专项经费8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年度内一次性支付328,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得到提升；长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期为我县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

